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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性別影響評估表 

方案名稱：設立公務人員訓練處單房間職務宿舍 

方案執行期間：105年 11月 1日~107年 11月 30日 

檢視局處：公務人員訓練處 

填表人姓名及聯絡方式：吳睿芬 02-29320212分機 361 

填表日期：107年 11月 

檢視面向 題項（問） 檢視結果（答） 

一、目標：明

確定義目標對

象及預期成

效。 

1 該方案目標是什麼？對於促進

性別平等有何正面影響？是否

可去除過去性別不平等相關的

障礙？  

1. 本處奉 104年 7月 30日市長室會議裁示:「公訓處 A、D區宿舍

改供本府員工單身宿舍使用」。本處爰於 105年 11月 1日起提供

本府同仁單房間職務宿舍居住。 

2. 本方案服務之對象，並不因性別有特殊限制或差別待遇，不論男

女均可申請宿舍，且本處宿舍並非單一性別宿舍，係依據申請先

後順序配住宿舍。 

3. 查本處 107年 1月至 11月申請本處住宿男女比例，男性為 75人

（53%）、女性為 67人（47%），又本處自 105年 11月 1日開放申

請入住後，男性住宿人數皆高於女性住宿人數，以 107年 11月 7

日之數據為例，男性住宿人數共 80人（63.5%），女性住宿人數

共 46人（36.5%），依據本府人事處 106年之統計數據，本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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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內正式職員及主管男性共計 22,916人（44.8%）、女性 28,260

人（55.2%），顯示申請本處住宿男性人數比例及實際入住本處宿

舍之男性人數比率高於本府正式職員之男性別比。 

4. 本處爰進行 107年度宿舍滿意度調查，釐清男性較願意入住本處

之原因，俾提供不同性別皆可舒適居住之環境，提高女性入住比

例，實踐性別友善精神。 

*註：「單房間職務宿舍」意指本處宿舍每間為單人房，僅限住一人，

與住宿人本身之婚姻狀況無關。 

2 誰是該方案預期服務使用者？

男女比例約多少？是否有因應

不同性別之需求？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設置管理要點」第二

條第二項規定，單房間宿舍為供本府各機關學校借用之宿舍： 

(1) 編制內人員本人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偏遠地

區，於任所居住者。 

(2) 基於國家政策或業務特殊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非留住

宿舍無法執行職務者。 

故符合本規定之本府各機關學校人員皆可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

宿舍。 

2. 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於 105年 11月 1日成立，依據 105年度本

府人事處之統計數據，本府編制內正式職員及主管男性共計

21,479人（42%）、女性 28,789人（57%）。 

3. 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符合前開規定即可入住，並不因性別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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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及差別待遇。 

二、資料蒐

集：性別統計

資料、調查研

究等。 

3 有無充分諮詢、整合預期服務

使用者（包含不同性別）、性

別相關團體／專家學者對於

該方案的意見？  

1. 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成立前，僅本府秘書處經管府級職務宿舍

（可供全府編制內人員申請入住），另本府同仁入住需簽訂「宿

舍借用契約」，故業請秘書處及法務局，就實務面及法務面提供

本處建議。 

2. 本處職務宿舍於入住後舉辦滿意度調查，了解不同性別的住宿同

仁對於本處宿舍的需求。並依照 107年 10月 18日 107年度第 3

次性平專案小組會議中各委員意見修正滿意度調查問卷。 

4 規劃該方案前，有無蒐集依性

別、族群、身心障礙、社經地

位、年齡、宗教或性傾向等分

類的資料和統計數據？  

依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設置管理要點規定，本府單房間職

務宿舍原則本府編制內人員居住，故以 105年度本府人事處報告，本

府編制內正式職員及主管男性共計 21,479人（42%）、女性 28,789人

（57%）。 

5 針對該方案事前曾做過其他哪

些性別相關的準備工作？  

本處成立單房間職務宿舍前，業諮詢本處性平業務承辦人後，辦理

「105 年度宿舍電源改善及整修工程」設立宿舍監視錄影設備，以及

設置夜間婦女機車停車位，並提供 24 小時緊急電話及 LINE 群組，

以提供不論性別之住宿同仁安全居住環境及意見反映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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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

展作

法：依

據性別

主流化

觀點，

擬定計

畫。 

6 請問根據

題項四蒐

集來的資

料，該方

案對於各

個群體中

的不同性

別，是否

有不同的

影響？若

有，如何

據此調整

方案內

容？ 

一、 問卷統計分析 

1. 經本處於 107 年度進行單房間職務宿舍之滿意度調查，共計發放問卷 129 份，回收問卷 119

份，有效問卷 114 份，其中男性佔 72 份（63.2%），女性佔 42 份（36.8%），尚與本處宿舍住

宿人性別比相符。 

2. 有關本處宿舍設備、服務及宿舍管理規範部分，其中不論性別，各題目滿意度皆達 4 分以上

（滿分 5 分），且不同性別間滿意度差異不大。 

3. 另有關交通部分，不同性別統計如下表： 

 
男 女 總計 

人數 

(人) 

佔男性總

人數比例 

佔有效問

卷總人數

比例 

人數 

(人) 

佔女性總

人數比例 

佔有效問卷總

人數比例 

人數 

(人) 

佔有效問卷

總人數比例 

有使用

私人交

通工具 

有 61 84.72% 53.51% 26 61.90% 22.81% 87 76.32% 

無 11 15.28% 9.65% 16 38.10% 14.04% 27 23.68% 

有使用

大眾交

通運輸

工具 

有 31 43.06% 27.19% 22 52.38% 19.30% 53 46.49% 

無 41 56.94% 35.96% 20 47.62% 17.54% 61 53.51% 

性別 

交通工

具使用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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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往返本處與各住宿同仁工作地點時間部分統計如下： 

 

男 女 

總計 

（人數/佔宿舍總人數

比例） 

人數 

(人) 

佔男性

總人數

比例 

佔有效

問卷總

人數比

例 

人數 

(人) 

佔女性

總人數

比例 

佔有效

問卷總

人數比

例 

人數 

(人) 

佔有效問卷

總人數比例 

30分鐘以內 44 61.11% 38.60% 21 50% 18.42% 65 57.02% 

超過 30 分

鐘 
28 38.89% 24.56% 21 50% 18.42% 49 42.98% 

 

 

 

 

 

 

 

 

性別 

往返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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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在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及生活機能部分對申請本處宿舍意

願之平均影響分數統計如下： 

          性別 

平均影響分數 

(滿分 5 分) 

男 女 

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之影響 3.9 3.9 

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之

影響 
3.7 3.8 

生活機能之影響 3.6 3.7 

6. 依據以上數據，茲分析如下： 

(1) 有關本處宿舍設備、服務及宿舍管理規範滿意度部分，滿意度皆達 4 分以上（滿分 5 分），

且於不同性別上並無明顯差異。 

(2) 在交通工具使用上，男性使用私人交通工具通勤之比例高於女性 30.7%。又有使用私人

交通工具的女性也多於未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女性 23.8%，顯示持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人

數比例較高，且男性較女性為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上，有使用大眾交通工具的

男性總人數比例大於女性 1.89%，但若比較無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之比例，便可發現男性

完全無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之比例大於女性 18.42%，又不論性別皆有綜合使用私人及

大眾交通工具之情形。 

(3) 往返宿舍及工作地點時間部分，往返時間在 30 分鐘內之比例高於超過 30 分鐘之比例

14.04%，更進一步就性別間比較，在 30 分鐘內之男性佔宿舍總人數的比例高於超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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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之男性 14.04%，女性則是沒有分別，顯示男性整體而言往返時間較短。 

(4) 在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及生活機能部分，茲分析如下： 

A. 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在此一項目中不論性別皆認為有點影響力。 

B. 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在此一項目中不論性別皆認為有點影響力。 

C. 宿舍生活機能：在此一項目中不論性別皆認為有點影響力。 

(5) 小結： 

A. 在宿舍整體滿意度上，不同性別皆無明顯差異。另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住宿人使用

私人交通工具之比例相當高，佔 74.32%，不論性別皆有綜合使用私人及大眾交通工

具之情形。又男性使用私人交通工具之比例較女性更高，而完全不使用大眾交通運

輸工具之男性比例亦較女性高。整體而言男性往返宿舍及工作地點部分時間較女性

短。又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及生活機能對申請宿舍

意願部分，不論性別皆對申請本處宿舍意願有所影響，其中以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

影響最高。 

B. 綜上所述，持有私人交通工具、通勤時間、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及生活機

能為較影響借用人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意願之因素，實際住宿人員中，男性持

有私人交通工具整體比例高於女性，往返宿舍及工作地點時間在 30 分鐘內之整體比

例亦高於女性。 

二、根據前開結論，影響借用人申請借用本處宿舍可能為交通問題，導致女性入住本處宿舍意願

較低，故將設法改善以加強女性申請宿舍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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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參與

規劃、執

行、評估

該方案的

人，是否

具備性別

平等相關

認知／有

沒有參與

相關課

程？ 

參與規劃、執行、評估方案之人員： 

一、 組長：具備性平相關認知，每年完成至少 4 小時之性別平等或性別主流化課程時數。 

二、 方案執行人：106 年完成 5 小時性別主流化教育訓練、107 年完成 18 小時性別主流教育

訓練。 

8 除了性別

以外，規

劃該方案

時是否有

考量到其

他不同年

齡、社經

地位、族

群等需

1. 依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設置管理要點第 3條規定，編制內人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證明，得申請優先借用本府單房間職務宿舍。故編制內人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得申

請優先借用本府單房間職務宿舍，本處將依借用人實際狀況安排適合房間。 

2. 本處於「106年度既有建物補照技術服務」中，針對本處園區內無障礙設施進行改善，增設

園區坡道及無障礙廁所，另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中亦有一名持身心障礙手冊之同仁入住本處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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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四、預

算：把

性別

觀點

整合

到預

算流

程的

各個

層面

當中。 

9 該方案是

否針對不

同性別，

或性別平

等相關議

題，特別

編列預

算？ 

本處成立單房間職務宿舍前，業辦理「105 年度宿舍電源改善及整修工程」設立宿舍監視錄影設

備及宿舍門禁設備，以及夜間婦女機車停車位，以提供女性住宿同仁安全居住環境。 

10 特別及非

特別編列

預算的預

算項目對

於促進性

別平等有

何正面影

響？（註

1） 

透過設立宿舍監視錄影設備及宿舍門禁設備以及夜間婦女機車停車位，營造安全環境，促進平

等就業。 

11 前項預算 本案於辦理前，業先徵詢本處性別議題承辦人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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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或審

核時，有

無徵詢女

性／性別

相關團體

的意見？  

五、傳

播：如

何將

訊息

傳達

給不

同背

景的

目標

對象。 

12 採用什麼

方式傳佈

該方案訊

息給目標

對象？有

無針對不

同背景的

目標對象

（包括不

講本國語

言的男

女），採取

不同的傳

播方法？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職務宿舍設置管理要點規定，本府單房間職務宿舍原則供本府編制內人員

居住，目標對象固定，故本處於宿舍正式開放前先行文予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請其協助公告

周知，並發布新聞稿加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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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13 訊息傳佈過

程曾使用何

種具體措

施，以避免

具性別歧視

意味的語

言、符號或

案例？ 

本處於正式行文予本府各機關學校及發布新聞稿前，均先徵詢本處性別議題承辦人提供意見，內

容著重介紹本處宿舍環境，以避免具性別歧視意味的語言、符號或案例之情形。 

六、提

供服

務：提

供服

務的

作法

是否

能符

合能

14 不同群體

取得該方

案資源的

難易度有

何不同？

有無配套

措施可彌

補這樣的

差異？ 

因可申請借用本處宿舍之宿舍借用人主要為本府編制內人員，群體性質較單純，故透過行文本

府所屬機關學校並發布新聞稿加強宣傳，以使本府編制內人員有意願申請本處宿舍者皆可得知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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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

各種

群體

的需

求。 

15 有無結合

其他政府

部門、地

方或全國

性的民間

組織，協

助提供服

務給目標

對象？ 

承前所述，因可申請本處宿舍之目標對象主要為本府編制內人員，故以行文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並發布新聞稿加強宣導，提供宿舍服務資訓。 

16 協助提供

服務的組

織，能否

考量到各

種使用者

不同的需

求？ 

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由本處提供服務，並提供電話、電子郵件及宿舍專屬 LINE群組等各種意見

反映管道，以滿足各種使用者不同的需求。 

七、評

估：實

際執

行情

17 有無進行

使用者滿

意度調

查？前述

本處於 107 年度針對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住宿人進行宿舍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1. 在宿舍整體滿意度上，不同性別皆無明顯差異。另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住宿人使用私人交通

工具之比例相當高，佔 74.6%，不論性別皆有綜合使用私人及大眾交通工具之情形。又男性

使用私人交通工具之比例較女性更高，而完全不使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之男性比例亦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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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

否符

合前

述各

步驟

並達

預期

效

果，或

有意

外發

展及

成果。 

調查是否

能反映出

不同背景

之男女的

意見？  

高。整體而言男性往返宿舍及工作地點部分時間較女性短。又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宿舍與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及生活機能對申請宿舍意願部分，不論性別皆對申請本處宿舍意願有

所影響，其中以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影響最高。 

2. 綜上所述，持有私人交通工具、通勤時間、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及生活機能為較影

響借用人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意願之因素，實際住宿人員中，男性持有私人交通工具整

體比例高於女性，往返宿舍及工作地點時間在 30 分鐘內之整體比例亦高於女性。 

3. 基於以上因素，可能為男性較女性更願意申請本處宿舍之原因。 

18 是否邀請

具性別觀

點的學

者、專家

或代表不

同群體的

組織，協

助監督方

案？若

有，監督

過程有無

聚焦在實

際執行情

本處職務宿舍於入住後舉辦滿意度調查，了解不同性別的住宿同仁對於本處宿舍的需求。並依

照 107年 10月 18日 107年度第 3次性平專案小組會議中各委員意見修正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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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 

19 依據評估

結果，該

方案能否

促進不同

性別間的

瞭解和接

納？為什

麼（請說

明理

由）？ 

本方案將朝增加本府編制中的女性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之意願，俾由提供平價安全之居住

環境，以使不同性別的員工皆可發揮生產力，更能達到服務民眾之目的。 

20 未來如何

針對前述

各題項，

在性別面

向上進行

改進，以

對不同性

別均能發

依據三-6 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處的位置及交通確實對女性申請本處宿舍有所影響，本處擬

朝三個方向進行： 

1. 減少交通成本。 

查本處位置偏遠，離最近之捷運站（辛亥捷運站）仍有一段距離，擬統計本處住宿人員上下

班時間，洽請客運公司評估增開班次可行性，以使用者付費模式接駁，往返本處至辛亥捷運

站。 

2. 推動宿舍住宿人員間共乘制度。 

查本處住宿人員擁有私人交通工具者佔多數，或可於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 LINE 群組推動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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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最大效

益（請註

明題項編

號及改進

方式）？

（註 3） 

舍住宿人員之共乘制度，在注意交通安全之前提下，減輕住宿人員交通往返負擔。 

3. 加強宣導本處宿舍安全措施。 

本處宿舍除大門有 24 小時門禁外，各宿舍門口皆有電子門禁及宿舍監視錄影設備，亦有夜

間婦女機車停車位，對不同性別住宿人皆有安全保障，可針對此面相擴大宣傳，增加女性同

仁入住意願。 

 

註 1：例如，促進性別平等就業機會、平等受教機會等。 

註 2：例如，結合其他政府部門、地方或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協助把訊息帶給目標對象，或透過連結女性經常使用的網站如求職網站

等，傳遞訊息。 

註 3：例如，有無特定團體比其他團體受益更大？如果有，如何處理這種不均衡的狀況？是否有蒐集其他資訊的需求？對照這次經驗，

目標對象或指標是否需要調整？未來需要多告知誰相關資訊？應該如何呈現資訊才能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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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臺北市政府 107年度滿意度問卷調查情形 

一、宿舍設備滿意度 

 

平均滿意分數(滿分5分) 

男 女 

(一)寢室內部 

(床、衣櫃、桌椅等) 
4.4 4.2 

(二)浴廁設施  4.5 4.5 

(三)空調設備 4.3 4.1 

(四)洗衣設備  4.3 4.0 

(五)飲水機 4.6 4.5 

(六)無障礙設施  4.4 4.1 

(七)宿舍公共場所照明設備  4.4 4.2 

(八)門禁管制設備 4.4 4.3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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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宿舍服務滿意度 

性別 

平均滿意分數(滿分5分) 
男 女 

(一) 宿舍申請候補作業   4.4 4.2 

(二) 宿舍入住及退宿 4.4 4.3 

(三) 宿舍資訊公告 4.5 4.4 

(四) 宿舍承辦人服務品質  4.6 4.6 

(五) 宿舍意見反映管道 4.6 4.5 

(六) 宿舍公物（走廊燈管、洗烘衣機等）

維修人員服務品質  
4.5 4.3 

 

 

三、宿舍管理規範滿意度 

性別 

平均滿意分數(滿分5分) 
男 女 

(一) 宿舍管理公約  4.5  4.2 

(二) 門禁卡及儲值卡補發作業 4.5 4.2 

(三)職務異動作業 4.5 4.3 

(四)宿舍訪查作業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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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宿舍位置及交通 

（一）是否持有駕照 

性別 

駕照持有狀況 
男 女 

持有汽車駕照及機車駕照 52人 21人 

只持有汽車駕照 4人 4人 

只持有機車駕照 15人 14人 

無機車駕照及汽車駕照 1人 3人 

（二）如何往返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及工作地點？ 

 
男 女 總計 

人數 

(人) 

佔男性總人數

比例 

佔有效問卷總人

數比例 

人數 

(人) 

佔女性總人數

比例 

佔有效問卷總人

數比例 

人數 

(人) 

佔有效問卷總人

數比例 

有使用私人交通

工具 

有 61 84.72% 53.51% 26 61.90% 22.81% 87 76.32% 

無 11 15.28% 9.65% 16 38.10% 14.04% 27 23.68% 

有使用大眾交通

運輸工具 
有 31 43.06% 27.19% 22 52.38% 19.30% 53 46.49% 

無 41 56.94% 35.96% 20 47.62% 17.54% 61 53.51% 

 

性別 

交通工具使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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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您往返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及工作地點的時間為何？ 

 
男 女 總計 

人

數 

(人) 

佔男性總人數

比例 

佔有效問卷總人數

比例 

人

數 

(人) 

佔女性總人數

比例 

佔有效問卷總人數

比例 

人

數 

(人) 

佔有效問卷總人數

比例 

30 分鐘以內 44 61.11% 38.60% 21 50% 18.42% 65 57.02% 

超過 30 分鐘 28 38.89% 24.56% 21 50% 18.42% 49 42.98% 

（四）有私人交通工具是否影響您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意願？ 

（五）本處與公車站牌、捷運站等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之距離，是否影響您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意願？ 

（六）本處與大賣場、便利商店、市場之距離等生活機能，是否影響您申請本處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意願？ 

          性別 

平均影響分數 

(滿分 5分) 

男 女 

（四）是否有私人交通工具之影響 3.9 3.9 

（五）宿舍與大眾交通運輸工具距離之影響 3.7 3.8 

（六）生活機能之影響 3.6 3.7 

  

性別 

往返

時間 


